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系
碩士班新進研究生選定指導教授意向書
注意事項：
1. 依本系碩士班修業規定，研究生請於入學第一週前選定指導教授，並持意向書送系務會議登記，並做為公告新進研究生選定指導教授之依據。
2. 指導教授限本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。
3. 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本系碩士班修業規定。
4. 簽完本意向書，正式入學之後，若有更換指導教授之情事，則須依據本系碩士班修業規定之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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